
案例名稱：臺鐵工程臨時性鋼軌樁計價爭議 
 
工程類型 
■土木 (□橋梁 □水利 ■道路運輸 □大地 □其他            ) 

□建築      

工程生命週期階段 
■規劃設計 □施工 □維護管理 

項目 說明 

案例
概況 

  臺灣鐵路管理局(下稱臺鐵)於 100 年間辦理環島鐵路整體系統安全
提升計畫工程，廠商主張臨時性鋼軌樁應依契約內永久性鋼軌樁辦理計
價，請求為原契約金額之 16-24 倍。 

發生
問題
原因 

契約製作時因不必要之轉檔造成漏列編碼，致與原公告招標文件
有異： 
一、 系爭工項依臺鐵招標文件詳細價目表於備註欄已載明鋼軌樁之編碼

(前五碼)為 02255（如圖 1），按公共工程 PCCES 細目編碼說明，係
屬臨時性擋土樁設施。 

二、 惟上開詳細價目表經臺鐵會計系統轉檔成簽定契約之文件後，因備
註欄無顯示該編碼，且該工程施工規範亦無「第 02255 章臨時性擋
土樁設施」，致衍生廠商主張依契約內「第 02260 章開挖支撐及保
護」，按永久性鋼軌樁辦理計價(由原水平打設長度變成按垂直貫入
深度計價)，請求金額為原契約之 16-24倍。 

處理
情形 

  廠商主張機關應增加給付 4,435 萬餘元（本案契約金額為 5,540 萬
元，鋼軌樁部分僅 259萬餘元）；惟依據單價分析表系爭工項之數量可推
算係採水平長度計量，且廠商打設之水平長度數量與工程圖說相符，經地
院及高院囑託本會鑑定，嗣後均判決廠商請求無理由。 

＊相關照片或圖說 



 

圖 1.招標文件 

 

圖 2. 契約文件 
提報單位：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 

 


